
有关东芝开利 BN 接口 BMS-IFBN1281U-E 所使用软件的许可信息

东芝开利 BN 接口 BMS-IFBN1281U-E（以下称为 “ 产品 ”）预装软件由多个独立的软件组件组
成。各软件组件的版权归东芝开利或第三方所有。

产品使用了在第三方终端用户许可协议或版权声明（以下称为 “EULA”）下作为免费软件分发
的软件组件。有关适用于这些软件组件的 EULA，请参阅许可信息（许可协议）附件。

有些 EULA 要求透露相应组件的源代码作为分发可执行格式软件组件的条件。当您希望获取
EULA 协议下软件组件的源代码时，请从以下网站提出请求。为此，请包含以下项目。产品名
称、产品型号名称、序列号和主题 “Request for the source cod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http://www.toshiba-carrier.co.jp/global/contact/index.htm

此外，产品所使用的某些软件组件包括由东芝开利原创制作或开发的软件。这些软件和附带文
档的版权归东芝开利所有，并受版权法、国际公约条款及其他管辖法律的保护。由东芝开利原
创制作或开发而不受 EULA 约束的软件组件恕不提供源代码。

EULA 协议下分发的某些软件组件可供用户使用，前提条件是不在任何第三方（包括权持有人
或东芝开利）的版权或担保范围之内。这些软件组件已授权用户免费使用，因此不享有相关法
律范围内的任何担保。这些软件组件 “ 按现状 ” 提供而无任何无论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此处的 “
担保 ” 包括但不限于暗示的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与这些软件组件的质量或性能相关的
所有风险均有用户承担。对于由这些软件组件中出现的缺陷所引起的任何修理或修正或其他偶
生费用成本，东芝开利概不不负责。除非相应法律或书面协议有规定，否则对于使用或无法使
用此类软件组件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在得到版权所有人同意或基于上述协议而更改或重新分发
软件的一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已将此类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形通知版权所有人或相关第三
方，相同条款仍适用。此处的 “ 损失 ” 包括正常、特殊、意外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或
其精度丢失；用户或任何第三方招致的损失；以及与其他软件的接口不兼容）。有关使用这些
软件组件必须遵守的条件和条款的详情，请阅读各 E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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